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执行《内地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安排》第二议定书

有关问题的通知 

（国税函〔2008〕685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 

  现将执行《内地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安排》（以下简称《安

排》）第二议定书及内地和香港税务主管当局代表换函的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关于常设机构的构成时间问题 

  第二议定书第三条"一百八十三天"取代《安排》第五条第三款（二）项 "六个月"的规定，适用于该

议定书生效之日后开始的服务活动及为提供该项活动来内地从事工作的人员。生效之日前已来内地提供

服务的仍按原规定的计算时间判定是否构成常设机构。 

  二、关于公司财产主要由不动产所组成的判定问题 

  第二议定书第四条有关股份持有人转让公司股份行为前三年内公司财产至少百分之五十曾经为不动

产的规定，换函第二条明确执行时按纳税年度终了时的账面数据进行判定。 

  三、关于转让公司股份或其他权益的税收处理问题 

  根据第二议定书第五条规定，执行《安排》第十三条第五款规定时，凡香港居民转让其在内地居民

公司中的股份或其他权益取得的收益，如果该收益人在转让行为前的十二个月内，曾经直接或间接拥有

上述内地公司 25%以上的股份，内地有权按相关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征税。� 

  以前对《安排》所做的解释规定与本通知规定不一致的，按本通知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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